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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化管〔2010〕138 号 

 
关于印发《上海化学工业区承包商队伍 

安全准入规定》的通知 
 

区内各企业、承包商： 

为了进一步强化上海化学工业区的安全生产管理，加强

对进入化工区作业的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监管，《上海化学工

业区承包商队伍安全准入规定》经化工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

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各企业和进入化工区作业的

承包商队伍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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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化学工业区承包商队伍安全准入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强化上海化学工业区的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对

进入化工区作业的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和《上海市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在上海化学工业区区域范围内，各类承包商队伍（施

工建设、检维修作业、剧毒化学品运输、危险化学品运输、射线

探伤作业等）进入化工区区域内作业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指的承包商队伍，是专指与生产经营活动有

关的承包商队伍，包括各业主单位的固定承包商队伍和临时承包

商队伍。 

第四条 区内各企业应加强对本单位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管

理，并按照本规定贯彻落实。 

第二章  安全审查 

第五条 进入化工区作业的承包商队伍，必须到化工区相关

职能部门接受安全审查并登记备案。未通过安全审查并登记备案

的，不得在化工区从事相关作业。 

建设项目的承包商队伍，必须到化工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

督部门接受安全审查并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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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维修作业的承包商队伍，必须到化工区管委会安监部门接

受安全审查并登记备案。 

剧毒化学品运输的承包商队伍，必须到化工区公安部门接受

安全审查并登记备案。 

危险化学品运输的承包商队伍，必须到化工区消防部门接受

安全审查并登记备案。 

射线探伤作业的承包商队伍，必须到化工区环保部门接受安

全审查并登记备案。 

第六条 安全审查的主要内容： 

（一）承包商队伍的资质（等级、范围） 

（二）承包商队伍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以及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和上岗资

格证书。 

（三）承包商队伍与业主单位的安全管理协议。 

（四）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管理相关资料 

1、岗位安全职责。 

2、安全培训情况。 

3、危险场所作业的安全措施（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

射线探伤作业、高空作业、起重吊装作业等） 

（五）安全诚信记录（最近三年的安全业绩）。 

（六）业主单位对其承包商队伍的安全审查结论。 

（七）登记备案部门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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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提交的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在 10 个工

作日内补正。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补正的不予登记备案。 

第八条 业主单位应加强对承包商队伍的安全审查，并出具

安全审查的结论意见。未通过化工区相关职能部门安全审查并登

记备案的，业主单位应拒绝与其订立相关的承包合同。 

第三章 安全培训 

第九条 化工区对承包商队伍建立三级安全培训制度。 

第十条 进入化工区作业的承包商队伍，必须建立安全培训

制度，安全培训情况要登记在册，并由员工本人签名。 

第十一条 业主单位要对承包商队伍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进行技术交底和安全告知。安全教育和培训情况要登记在案，并

由承包商队伍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 

第十二条 进入化工区作业的承包商队伍还必须接受由化工

区统一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并持证上岗。未参加园区统一组织的

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得进入化工区从事相关作业。 

第十三条 进入化工区作业的农民工，还必须接受化工区安

监部门统一组织的安全培训，考核通过后持证上岗。 

第四章 安全管理 

第十四条 业主单位对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生产工作负有统一

协调和监督管理的职责，并列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之中。 

第十五条 业主单位必须与承包商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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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业主单位必须向承包商队伍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存

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安全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 

第十七条 业主单位应对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管理情况进行现

场检查和巡查，发现问题应当立即责令整改。 

第十八条 承包商队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业主单位承担主

要责任，并先行垫付医疗费等相关费用。 

在施工建设中，劳务分包作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总承

包单位承担主要安全生产责任。 

第五章 安全考核 

第十九条 业主单位对承包商队伍建立安全考核制度，将安

全考核情况记入档案，并以此作为选择聘用承包商队伍的重要依

据。 

第二十条 业主单位应建立安全奖励基金，对安全业绩好的

承包商队伍和员工进行必要的奖励。 

第二十一条 化工区相关职能部门每年对承包商队伍的安全

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和抽查，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可紧急约

谈企业主要负责人或责令其停工整改，并抄告其上级单位。 

第二十二条 化工区各职能部门每年对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生

产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评分，考核情况纳入安全诚信档案，列入对

业主单位的安全生产综合考评总分。考评结果予以通报，并将作

为各职能部门审查承包商进入化工区承揽工程的前提条件。 

第二十三条 承包商队伍因违章违规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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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工区管委会通报事故情况，并记入安全诚信档案。情节恶劣

和造成重大影响的，将禁止其进入化工区作业。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化工区对承包商队伍进行分类安全管理。由建

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部门负责对施工建设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管

理，公安部门负责对剧毒化学品运输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管理，安

全生产监督部门负责对检维修作业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管理，消防

部门负责对危险化学品运输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管理，环保部门负

责对射线探伤作业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管理。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主题词：安全  准入  规定  通知 

抄送：化工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化工区技术咨询公司，市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市安全生产监督局。 

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2010年 12月 29日印发 


